附件4

梧州学院创新创业中心日常管理条例
一、定期开展中心管理制度培训
学年开学（9月份）的第一、二周内，由项目组自行组织成员进行中心制度培训，培训内容为《梧州学院创新创业中心项目组管理规定》及其相关的条例，并上交培训活动的图片、文字材料等相关工作记录。
二、及时关注信息发布
中心的日常管理信息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布：
1.通过“梧州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信息管理系统”发布，各项目组成员须及时浏览。
2.通过“中心项目组”Q群发布，各项目组法人必须关注该群，必须及时回复管理员发布的各项信息。累计超过三次（含三次）不回复的，办公室将对项目组发放警告信。
三、积极参加公务活动
学校及相关部门开展的与中心相关会议、讲座、论坛以及参观接待任务等活动，项目组接到活动通知后，应妥善安排学习、工作，不得无故缺席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者，应提前向办公室提交书面请假条，注明请假事由，同意后方可准假。无故缺席的项目组，中心办公室将视实际情况发送警告信。
四、按时报送数据信息
1.每学期开学第一周，项目组法人须登录“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信息管理系统”进行开学登记。
2.项目组每月5日前须登录“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信息管理系统”填报企业（项目）月报表。同时，打印纸质文档，签字加盖公章后，提交中心办公室。要求如实填写上报，超过2次（含2次）未按时上交的企业，中心办公室将发出整顿通告，之后还未整改的项目组将被请离撤出中心。
3.项目组基本信息有更新时，须及时登录“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信息管理系统”报备，并打印纸质文档递交中心办公室备案。办公室将不定期到项目组中进行检查，如发现项目组信息与实际不符的，将对项目组发放警告信。
4.项目组每学期末须在“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信息管理系统”上填报资产数据表，配合完成中心办公室对项目组资产统计。
五、自觉遵守卫生、安全等相关规定
1.定期打扫，保持环境清洁卫生。
2.时刻保持防火、防电、防盗意识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逃生、防火等演练活动，积极配合管理人员的巡查工作，并对巡查过程中反映的问题要进行及时整改。
3.保管好各自物品。不允许携带有危害性物品进入中心。
六、按要求办理更换法人、运营地点手续
1.在经营期间，如项目组改换运营地点，停止在中心内运营，则须在一周内撤出中心，并在工商部门办妥注销企业或更换企业经营地点手续。
2.在经营期间，如项目组需更换法人的，接手人须在2个工作日内登录“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信息管理系统”递交申请并修改企业信息，自行到工商部门办理好相关转接手续，并向中心办公室递交修改证明材料复印件后，方可继续经营。

七、其他规定
1.项目组要以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为申请单位，申请在校内摆点、悬挂横幅海报等的，须经过创新创业教育学院的审核，并提前3个工作日向中心管理办公室提交申请。如在摆点、设置横幅海报等期间违反学校相关规定，或对于收到过警告信的项目组，半年内办公室将不再受理其相关申请。
2.项目组寒暑假期间的的经营活动必须服从中心的统一管理和安排。
3.项目组不得以中心项目组名义组织包车、旅游、野营、集体打工等活动。




